材料工程系第三届“材料杯”金相技能大赛细则

1．本次金相技能大赛分组进行。每组从制样开始到结束，限时1小时。制备过程中丢失试样者自行淘汰。

2．参赛者在比赛开始前集合完毕，发放大赛细则和评分准则。在选手记录表上签到，进入金相组织分析实训室，抽签。测试自身所抽的编号所对应的显微镜是否正常（灯泡是否发光、升降台是否滑扣等），若有问题请举手示意。抽取样品，人手一块，并用记号笔标记编号于试样上。

3．参赛者进入制备室，到指定位置选取需要使用的各种砂纸，并根据自己的编号找到相应编号的玻璃板，准备开始比赛。等待工作人员指令才开始比赛。每个参赛者可自行选择金相砂纸一套，实验室提供金相砂纸为1#、0#、01#、02#、03#、04#。

4．磨光结束后进行抛光。每2人使用一个抛光盘。如在抛光过程中出现实验品破损问题，可随时示意工作人员进行更换。抛光室提供抛光液，参赛者自行选择是否使用。

5．浸蚀：实验室提供4%硝酸酒精，棉花，吸水纸和吹风机进行浸蚀操作，选手可自行选择需要使用的物品。

6．试样制备完成者返回金相分析实训室，对应自己编号的金相显微镜，使用100倍镜头进行观察和选区。若发现样品制备不理想，可返回继续制样。

7．参赛者结束样品制备后，利用数码显微镜进行金相图片采集，并命名图片为编号卡的编号。举手示意比赛结束，工作人员计时并将时间记录与选手编号卡和记录表上。此时参赛者请离开教室，不得再有触碰样品、显微镜等动作。

8．评委将已完成比赛者的金相组织图切换至大屏幕上，综合评分，成绩登于选手记录表上。

第三届“材料杯”金相技能大赛组委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年4月18日
